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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郑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第二修理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长兴路省体社区 39-28 号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王主任

项目名称 郑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第二修理公司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项目简介

郑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第二修理公司，是以经营综合修理大中型客车为主的经国家认

证的一类汽车修理企业。成立于 2003 年 6 月，随着公交发展，企业改制于 2020 年内 9月 26

日更名为郑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第二修理公司。二修公司下设三科一室：生产科、党

群科、计财科、办公室。

项目组人员 贾鹏凯、禹纪尧、张冰洁、魏巍

现场调查人员
贾鹏凯、张冰洁、

魏巍
调查时间 2023.05.28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王主任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禹纪尧、魏巍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2.06.01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王主任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粉尘、噪声、氮氧化物、一氧化碳、锰及其化合物、臭氧。

粉尘：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各岗位作业工人接触粉尘 8h 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浓度均符

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制的要求；各工作地点粉尘短时间峰接触浓度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

求。

毒物（氮氧化物、一氧化碳、锰及其化合物、臭氧）：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焊接工接

触氮氧化物、一氧化碳、锰及其化合物 40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限值要求；各

工作地点氮氧化物、一氧化碳、锰及其化合物、臭氧、短时接触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

值要求。

紫外辐射：焊接工位焊接工接触紫外辐射强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噪声：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各岗位接触噪声 40h 等效 A声级强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

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建议：针对本次现场调查和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以

下建议：

（1）用人单位应根据力学室的相关情况，及时对于设备进行检修，增加相应防护设施用以

减弱噪音；并加强个人防护用品的佩戴管理工作以及对防护设施的维护工作，对工作人员进

行岗前检查防护用品是否有损伤，如有损伤及时更换；严禁未佩戴防护用品、防护用品不能



满足工种防护要求的作业人员进行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

（2）用人单位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

害因素检测。检测、评价结果应当存入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并向卫生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和

劳动者公布。

（3）应定期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相关培训，培训人员包括管理人员和作业工人；培训

的内容应包括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规章、操作规程、所在岗位的职业病危害及其防护设施、

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劳动者所享有的职业卫生权利等内容。

（4）用人单位应在办公区域、工作场所入口处等方便劳动者观看的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

其中设置在办公区域的公告栏，主要公布本单位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等；设置在

工作场所的公告栏，主要公布各岗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健康危害、接触限值、应急救

援措施，以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检测日期等。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不涉及


